附件1
JT/T 325—2025和JT/T 1285—2020等
技术标准实施要求
一、JT/T 325—2025标准实施要求
（一）实施要求
1.客车类型划分按照JT/T 325—2025标准4、5条款要求实施，客车等级评定按照JT/T 325—2025标准表3及7.1.2.1、7.1.2.4、7.1.2.6、7.1.3.4、7.1.3.12、7.1.3.13、7.1.3.17条款要求实施；
2.高一、高二、高三级的大型和特大型客车应按照JT/T 325—2025标准7.1.4.5条款要求，安装空气净化装置；
3.纯电动客车、燃料电池客车和混合动力客车应按照JT/T 325—2025标准7.1.3.14条款要求，安装动力蓄电池箱内配备具有报警功能的火灾防控装置；
4.乘用车等级评定按照JT/T 325—2025标准表4要求实施，出具01项配置核查报告。
（二）申报要求
1.“发动机位置”应按照实际装车位置填写。对于前置发动机舱位于客舱外，且在车外设舱盖的中级和高一、高二、高三级车型，应在备注栏注明“前置发动机舱在客舱外，且在车外设舱盖”；
2.“车外行李架”、“卫生间”填写为“不适用”。
客车和乘用车申请表填写规范调整说明见附件2。
（三）检测要求
检测机构应按实施要求开展等级评定的检测工作，有关报告模板见附件3。
二、GB 21668—2025标准换版后JT/T 1285—2020标准实施要求
（一）实施要求
1.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结构按照GB 21668—2025标准5.1.8、5.1.14、5.1.15、5.2.1、5.3.1.1~5.3.1.5、5.3.2.1~5.3.2.4、5.3.3.1、5.3.3.2、5.3.4.1~5.3.4.3、5.4.1.1、5.4.1.2、5.4.2.1~5.4.2.3、5.4.3.1、5.4.3.2、5.4.4.1~5.4.4.3、5.4.5.1、5.4.5.2、5.4.6.1~5.4.6.9、5.5.1~5.5.7、5.6.1、5.8.2条款要求实施。
2.EX/Ⅱ和EX/Ⅲ型车辆的专项要求按照GB 21668—2025标准5.9.2.1、5.9.2.2、5.9.4.1、6.1.2~6.1.7条款要求实施。
3.FL、AT型车辆的专项要求按照GB 21668—2025标准6.2.1.1、6.2.1.4~6.2.1.10、6.2.2.1、6.2.2.3~6.2.2.5、6.2.3.1~6.2.3.3条款要求实施。
4.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的专项要求按照GB 21668—2025标准5.9.2.1、5.9.2.2、5.9.4.1条款要求实施。
5.特定类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专项要求按照GB 21668—2025标准6.5.2、6.5.3、6.5.4条款要求实施。
6.纯电动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专项要求按照GB 21668—2025标准6.6.1~6.6.6条款要求实施。
7.封闭式货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货厢的防雨密封性、强度和刚度要求按照GB 21668—2025标准5.1.3条款要求实施，出具48项检验报告。
（二）检测要求
检测机构应按JT/T 1285—2020标准实施要求，开展GB 21668—2025标准换版后的检测工作，出具87项检验报告。88项名称由《爆炸品与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要求》修改为《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》。
有关报告模板见附件3。
三、其他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大于6米小于等于7米的中型客车，如已满足JT/T 325—2025标准7.1.3.4条款要求，可不安装外推式应急窗；
2.具有自动破窗功能的装置应满足JT/T 1391标准的破窗功能要求，出具14项零部件检验报告；
3.《机动车回复反射装置》（GB 11564—2024）标准报告模板见附件3。

1

